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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招就〔2017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应届毕业生
求职创业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应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管

理办法》已经 2017年 11月 1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宿州学院

2017 年 1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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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应届毕业生求职创业

补贴发放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解决我校毕业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导致的就业创

业困难问题，帮助困难家庭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，做好“家庭经

济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”（以下简称“求职创业补贴”）的发

放管理工作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申请“求职创业补贴”的毕业生必须是我校在籍全

日制应届毕业生，家庭经济困难，且必须在申请求职创业补贴时

能够正常毕业并积极就业创业的，毕业去向为升学、出国（出境）

研修或者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不得申请。

第三条 毕业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的基本条件

1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；

2.身心健康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3.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4.生活俭朴。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条件，以当年“安徽省学生资

助管理系统”认定结果为准。

第五条 求职创业补贴的申请名额，各二级学院按照当年“安

徽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已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届毕业生总

数的 10%确定申请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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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申请求职创业补贴的残疾、孤儿毕业生可以直接认

定为家庭经济困难，不受比例限制，但在申请时需提供相应证明

材料。

第七条 求职创业补贴的申请、评审和发放必须严格遵循自

愿申请、公正受理，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

第八条 求职创业补贴申领发放程序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符合求职创业补贴条件的毕业生自愿向所

在二级学院提交求职创业补贴书面申请。申请材料应附相关证明

材料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等。

（二）班级推荐。申请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，经班级民主

评议、辅导员推荐后提交所在二级学院。

推荐时，除直接认定的残疾、孤儿毕业生外，应优先推荐享

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（含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家庭）的毕

业生。

（三）初审公示。各二级学院对申请求职创业补贴进行初审，

并对初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上报审核。各二级学院按照求职创业补贴指标将公示

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相关材料报学校招生就业处汇总、审核。

审核后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申请求职创业补贴人员名单报学校分管

领导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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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补贴发放。审批后的求职创业补贴人员，学校将按

800 元/生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，足额打入学生的银

行卡中。

第九条 求职创业补贴一般在毕业学年的第二学期初发放，

每名毕业生只能享受一次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

难应届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招就〔2016〕

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17年 11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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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

学

生

基

本

情

况

姓 名 性别 生源地

所在学院 专 业

班级 学 号

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银行帐号 开户行

是否为当年在册经济困难毕业生  是  否

毕

业

生

申

请

申请理由：

本人申报情况属实，申请领取求职创业补贴，请予批准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意

见

所

在

班

级

经班级民主评议，同意推荐该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。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意

见

二

级

学

院

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同意上报。

公章

年 月 日

意

见

招
生
就
业
处

经审核，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符合申报条件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同意

发放求职创业补贴。

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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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宿州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一览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毕业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开户行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
